
关于转发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山东省职

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职能部门、各单位：

近日，山东省教育厅发布了《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山东

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文件，现转

发给大家，按照《教育部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提

质培优建设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的意见》（鲁政发〔2020〕

3 号）、《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实施山东省职业

教育质量提升计划的意见》（鲁教职字〔2017〕6 号）和《山

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山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改

革研究项目立项工作的通知》（鲁教职字〔2015〕11 号）要

求，学校组织本次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范围及经费

申报范围：申报的项目应在《2021 年度山东省职业教育

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指南》（附件 2）范围内，并结合经

济社会发展和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新形势、新要求，自行命题

组织申报。

经费支持：省财政设立专项经费，重点项目给予支持经

费 5-8 万元，一般资助项目给予支持经费 1-3 万元。研究经

费委托项目主持人所在单位进行管理，实行项目承担单位法

人负责制。

二、申报数量

全省计划立项 500 项左右，其中，重点资助项目 100 项

左右，一般资助项目 200 项左右，自筹经费项目 200 项左右。

学校根据山东省教育厅限额推荐 3 项。

各部门（单位）需整合资源、集中优势进行申报。在本



部门（单位）校级或市级教改立项的基础上，结合本次项目

指南，精心选题，优化论证，保障申请书的质量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1.申报项目应有一定研究实践基础，联合申报的项目，

由主持单位负责推荐。申报人应为本科以上学历、具有中级

以上专业技术职务、从事职业教育教学工作 5年以上的教师、

教学管理人员和教育工作者；重点项目申报人原则上应具有

较强研究能力、副高级以上职称。省级教改项目实行项目主

持人负责制，限主持申报 1 个项目，并限参加不超过 2 个教

改项目。参加单位和人员数量不限。学校负责人主持的立项

项目原则上不超过立项总数的 30%。允许在校兼职的企业工

程技术人员申报项目。

2.已获得同级及以上部门立项支持的项目不再申报，

2015、2017 年山东省教育厅立项尚未结项的项目及 2019 年

立项的项目不得申报。

四、材料报送

各部门（单位）于 2021 年 1 月 4 日下午下班前将《山

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书》（附件 3）纸质版

一式 3 份（A3 纸双面打印、中缝装订）、《山东省职业教育

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书（活页）》（附件 4）纸质版一式

6 份（A4 纸双面打印，左侧装订）和《山东省职业教育教学

改革研究项目申报汇总表》（附件 5）纸质版 1 份及上述材

料电子版统一报送至科研处。科研处将根据省厅要求组织专

家对项目进行校内遴选，择优按限额向省厅推荐。

五、项目研究时限及应用推广

教改项目研究时限一般为 2-3 年。省级教改项目研究成



果在今后申报省级教学成果奖时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。教改

项目的研究成果（报告、专著、论文、教材、软件、数据库、

专利等）公开出版、发表时，可在醒目位置标注“山东省职

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（重点）项目”和立项编号。

省教育厅将不定期对通过结项鉴定的优秀教学改革研

究项目成果进行汇编，并适时召开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

目成果报告会，及时发布研究成果信息，开展学术交流，充

分发挥优秀成果对教学改革的推动作用，扩大优秀成果的社

会影响力。

六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张华

联系电话：8059

电子邮箱：kyc@huayu.edu.cn

联系地址：行政楼 603 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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